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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4年5月14日(星期三)中午12時10分 

地點：民生校區五育樓4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賀院長瑞麟                                                                                     紀錄：郭佩蓉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宣讀上次（114年3月5日）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案由 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提案一：擬修正本校人文社會學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案。 

照案通過。 人文社會學院 已送校務會議

(114.5.12)備

查。 

提案二：擬修正本校人文社會學院

【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案。 

照案通過。 人文社會學院 已公布實施。 

提案三：擬修正本校應用英語學系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

案。 

照案通過。 應用英語學系 已公布實施。 

提案四：擬修正本校音樂學系【碩

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案。 

照案通過。 音樂學系 已公布實施。 

提案五：擬修正本校客家文化產業

碩士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作業

原則】案。 

修正通過。 客家文化產業

碩士學位學程 

已公布實施。 

提案六：擬訂定本校視覺藝術學系

【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案。 

修正通過。 視覺藝術學系 已公布實施。 

提案七：擬訂定本校藝文中心【藏

品借展作業要點】案。 

照案通過。 藝文中心 已送行政會議

備查。 

提案八：擬修正本校文化事業發展

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研究生

修業要點】案。 

照案通過。 文化事業發展

碩士學位學程

原住民專班 

已公布實施。 

提案九：擬訂定本校文化事業發展

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研究生

參與學術活動實施要點】案。 

修正通過。 文化事業發展

碩士學位學程

原住民專班 

已公布實施。 

提案十：擬修正本校應用日語學系

【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案。 

照案通過。 應用日語學系 已公布實施。 

貳、主席報告：我們院在5月16日早上9點，辦理一場東南亞電影文化研討會，

由文車老師申請執行，邀請到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很有名的電影



2 

 

工作者，邀請各位師長來參加。 

參、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由：關於國立屏東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邱文助董事長孝親獎學金」申請案，

請討論。 

說明： 

一、 候選資格： 

（一）本院學士班、日間碩士班(不含延畢生、在職專班、學分班之學生)，

前一學年其學業平均成績八十分以上、操行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

未受記過以上處分，且無不良紀錄者；大一新生申請採計前一學期

學業成績及操(德)行成績，以及當學期無記過以上處分紀錄。 

（二）具有孝順父母之懿德美行、具體事蹟足供同學仿效者。 

（三）各學制在學期間以限領一次為原則；當學年未獲大專校院弱勢學生

助學金者為優先。 

二、 獎勵名額：每學年至多十名，每系至多一名，每名新台幣壹萬元。孝親

獎學金係獎勵表現優異的學生、非分配名額，如無人申請或經推薦而無

適當孝親人選，得經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決定從缺。 

三、 申請推薦程序： 

（一）凡符合本要點第四條申請或推薦資格者，於每年5月1日前接受申請

或推薦，5月30日前召開院務會議評審結果。 

（二）不論是個人申請或授課教師推薦，均必須由導師或系所主任簽註審

核意見後，由本院召開院務會議審核結果。 

（三）申請學生之「學習成績」、「獎懲紀錄」等資料提供院務委員會參

考。 

四、 檢附申請名單【如附件1，P.1-11】。 

辦法：得獎人經院務會議審核後，由人文社會學院公告並進行獎學金之發放。 

決議：四位申請人皆入選本獎學金。 

 

提案二                                                                                   提案單位：中國語文學系 

案由：擬修正本校中國語文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案經中國語文學系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114.05.12)審議通

過。 

二、 配合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已於113年11月18日修正，本系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擬進行調整。 

三、 檢附本校中國語文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修

正草案全文【附件2，P.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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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備查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社會發展學系 

案由：擬修正本校社會發展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案經社會發展學系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114.04.10)審議通

過。 

二、 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之

委員會性別比例規定、開議出席最低人數、委員迴避原則等規定。 

三、 檢附本校社會發展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修

正草案全文【附件3，P.19-23】。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備查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英語學系 

案由：擬修正本校英語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案，請討論。 

說明： 

四、 案經英語學系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114.03.13)審議通過。 

五、 依據113年11月18日最新修訂之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第二

點、第四點、第七點、第八點及第十點，修正說明如下： 

（一） 第二點增訂「符合擔任委員資格之任一性別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之處理方式，以及審議升等案件時，倘具相關學術領域評審資格

委員人數不足五人時，由系教評會推選相關領域教授，簽請院長擇

定，並陳請校長核定後組成。 

（二） 第四點增訂審議專任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及復聘案件之出

席及決議人數，依教師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 第七點第一款有關兼任教師聘任之規定，移至該點第二款。 

（四） 第八點教師升等相關規定，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訂。 

（五） 第十點修正委員應迴避之審查案件對象，包含本人或其配偶、前配

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親屬關係者。 

六、 檢附本校英語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修正草

案全文【附件4，P.24-28】。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備查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客家文化產業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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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擬修正本校客家文化產業碩士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案經客家文化產業碩士學位學程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程事務會議

(114.04.24)審議通過。 

二、 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配合母法規定。 

三、 修正本要點第二點，委員人數性別比。 

四、 檢附本校客家文化產業碩士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對照表暨其修正草案全文【附件5，P.29-35】。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備查後施行。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客家文化產業碩士學位學程 

案由：擬修正本校客家文化產業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修業要點】案，請討

論。 

說明： 

一、 案經客家文化產業碩士學位學程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程事務會議

(114.04.24)審議通過。 

二、 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要點修正，配合母法規定。 

三、 修正本要點第三點第六款，研究生抵免學分數。 

四、 檢附本校客家文化產業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

其修正草案全文【附件6，P.36-39】。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客家文化產業碩士學位學程 

案由：擬訂定本校客家文化產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預修研究生甄選作業要

點】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案經客家文化產業碩士學位學程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程事務會議

(114.04.24)審議通過。 

二、 依本校大學部學生預先修讀學士及碩士學位辦法，擬訂定「碩士班預修

研究生甄選作業要點」。 

三、 通過後，自114學年度起適用。 

四、 檢附本校客家文化產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預修研究生甄選作業要點修



5 

 

正草案對照表暨其修正草案全文【附件7，P.40-43】。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音樂學系 

案由：擬修正本校【音樂治療(Music Therapy)學分學程實施計畫】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案經音樂學系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114.04.30)審議通過。 

二、 因近期申請音樂治療學分學程的學生減少，於學程宣導中，了解學生因

為需繳交影音檔案，故影響申請意願，故取消音樂治療學分學程申請影

音檔案之要求，以利學生申請。 

三、 通過後自114學年度第1學期開始實施。 

四、 檢附本校音樂治療(Music Therapy)學分學程實施計畫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

修正草案全文【附件8，P.44-48】。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中國語文學系 

案由：擬修正本校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案經中國語文學系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114.02.24)審議通

過。 

二、 依據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113.12.16)討論日間碩士班「古籍

點讀」課程存廢一案，該案決議為刪除古籍點讀課程(必修/4學分)。 

三、 由於古籍點讀課程刪除，畢業學分亦須調整，擬修正中國語文學系碩士

班研究生修業要點第五點修習原則第一項下條文。 

四、 修正後條文為： 

（一） 第五點第一款：日間碩士班研究生必須至少修滿三十二學分；另加論

文必修六學分。 

（二） 第五點第四款：刪除本款。 

（三） 由於刪掉第五點第四款，故第五點第五款至第第十二款之款次調整為

第五款至第十一款，條文內容不變。 

五、 通過後，自114學年度起實施，溯及所有在學學生適用。 

六、 檢附本校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修正

草案全文【附件9，P.49-57】。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6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案由：擬修正本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預修研究生甄選作業要點】案，

請討論。 

說明： 

一、 案經文化創意產業學系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114.04.30）審

議通過。 

二、 修訂條文第七點，修正條文內容為降低歷年成績總平均。 

三、 檢附本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預修研究生甄選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對

照表暨其修正草案全文【附件10，P.58-60】。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應用日語學系 

案由：擬修正本校應用日語學系【學生申請抵修日文課程實施要點】案，請討

論。 

說明： 

一、 案經應用日語學系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114.4.16)審議通過。 

二、 107學年度起本學系一年級必修課程可申請證照抵修，並規定所有抵修通

過者，即授予學分數。 

三、 依據教育部113年11月15日來函「專科以上學校維護教學品質常見問題彙

編」(擷取第19~23頁)，不宜以外部檢定證照直接抵修課程取得該學分，

應以其他課程補足學分，故擬將「抵修」改為「免修」。免修通過後擬以

本學系其他系選修課程學分補足學分數。【附件11-1，P.61-66】 

四、 通過後自114學年度開始實施。 

五、 檢附本校應用日語學系學生申請抵修日文課程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暨其修正草案全文(含申請表)【附件11-2，P.67-70】。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 

案由：擬修正本校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研究生修業要點】

案，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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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經原住民專班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學程事務會議(114.4.29)審議通

過。 

二、 修訂第四條第三項：「指導教授之遴聘以本學程專任與合聘教師為原則，

每位指導教授每學年至多同時指導三位研究生為原則。」，調整指導教授

每學年至多同時指導八位研究生。 

三、 修訂第七條第一項：「研究生於論文研究計畫通過後，經指導教授同意及

學程主任審查核定，始得舉行口試，然均須於口試日期二十一天前提出

申請。」，調整為「研究生碩士論文口試應於論文計畫發表通過三個月後

提出，經指導教授及學程主任審查核定後，並通過本專班研究生參與學

術活動實施要點第八點規定，始能進行口試事宜，並應於口試十四天前

提出申請。」。 

四、 通過後，自114學年度第1學期適用。 

五、 檢附本校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草

案對照表暨其修正草案全文【附件12-1，P.71-74】及研究生論文考試申

請表【附件12-2，P.75】。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由：擬修正本校人文社會學院【自我評鑑實施要點】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自我評鑑辦法進行修正。 

二、 配合教育部政策及本校教學品保時程規劃，以參考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

專業評鑑機構之教學品保指標，做為學院系所、學程之評鑑項目。 

三、 檢附本校人文社會學院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修正草案

全文【附件13，P.76-77】。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 

 

肆、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應用英語學系 

案由：擬修正本校應用英語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案，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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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案經應用英語學系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會議(114.3.21)審議通過。 

二、 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三、 檢附本校應用英語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修

正草案全文【附件14，P.78-82】。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備查後施行。 

決議：修正通過。 

 

伍、主席結論：無 

陸、散會 同日13時0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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